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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保监发

[2007]24号）的相关要求，鼎和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鼎和保险公司”）与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广东电网公司”）重大关联交易情况已于2018年12月

11日披露在公司官网和中保协网站，因报告信息要素不完善，

根据监管要求，现将此次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更正补充披露如

下： 

一、关联交易对手和内容 

本次关联交易的标的为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2019年

度团体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广东电网公司下辖共计88家单位

进行了投保，本次交易之保险合同将于2019年1月1日起生效，

于2019年12月31日到期。本次关联交易于2018年12月1日完

成，交易方式为协商达成，交易信息参见下表。 

交易对手 交易金额 

（万元） 

交易标的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4,900.03 保险合同 

 

二、关联交易定价政策  



1.定价政策 

鼎和保险公司对关联方客户之间的交易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依照公司向中国银保监会报备的保险条款和费率，

依据投保人员的不同工作类型和保障计划，按照公平、公正

的市场化原则进行定价，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的价

格或者收费标准。 

2.定价依据 

以同时期市场上同类保障的定价水平参考，本次关联交

易价格由双方按照一般商业条款及行业惯例，综合考虑鼎和

保险公司的运营及管理成本，结合考虑影响定价的各类风险

因子，按照市场公允价格水平定价。 

三、关联交易目的 

广东电网有限责任公司为鼎和保险公司同一母公司下

属单位，是统一管理广东电网的企业法人，直接管理全省19

个地市供电局，以及电力调度控制、电网规划、信息、通信、

基建、物资、科研、教育培训、综合能源等多家中心机构和

直属单位公司，共有员工10余万人，其中部分一线供电工人

经常需要进行户外作业。为缓解员工发生人身意外伤害时的

造成的不利影响，广东电网公司提出了为员工投保团体人身

意外伤害保险的需求，鼎和保险公司经过充分调研和了解广

东电网公司的需求，设计了保险方案并与广东电网公司达成

一致，电网员工的意外伤害风险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四、交易的内部审批流程 

本次重大关联交易属于鼎和保险公司与广东电网公司

签订关联交易统一协议范围，该协议于 2017 年 10 月 20 日

由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签署并生效，有效期为三年。 

五、对公司财务及经营成果的影响 

本次关联交易保费收入预计占鼎和保险公司2018年保

费收入的1%，本次交易标的业务品质预期将较为良好，会对

公司的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做出一定的正向贡献。 

六、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郝演苏、萧松华对本次关联交易的独立意

见如下： 

本次关联交易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本次交易完成

后，将进一步提高公司在电力保险领域的核心竞争力，提升

公司的经营规模和业务效益。该交易未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

利益。 


